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
补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各县（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安全，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补助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财政厅
                                  2021年9月24日




江苏省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补助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市县是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当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高效合理利用、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责任。 
第三条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主要包含以下项目：
（一）水污染治理类项目。长江流域系统综合治理项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船舶港口污染治理项目、流域水生态环境与风险源评估识别项目。
（二）生态环境修复类项目。河湖生态岸线修复和河湖生态缓冲带建设项目；湿地修复项目；重点湖泊生态环境修复项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乡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类项目。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水源地上游重点地区风险防控与应急防护项目。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重要栖息地生态修复项目；长江流域数量急剧下降或者极度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修复项目。
（五）污染防治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对生物种群、抗生素等新污染物的综合水环境监测研究项目；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
（六）其他纳入国家和省长江流域保护重点工作和相关规划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项目。
第四条  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实际需要按年度发布项目补助资金申报指南，明确当年重点支持方向。
第五条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以市县投入为主，各地应当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投入。省财政专项安排资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项目进行补助。
第六条  项目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管理。
（一）省财政厅职责：负责补助资金年度预算安排，会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补助资金，指导市县加强资金管理等工作。
（二）省生态环境厅职责：负责提出补助资金年度分配建议方案，对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指导市县做好项目管理，组织开展资金绩效自评价。
第七条  补助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通过省级组织、市县申报的形式，每年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一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项目。
第八条  补助资金申报主体对补助资金申报、实施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和完整性负责，是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依法依规组织项目实施，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负责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主动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审计等工作。
第九条  补助资金不支持：
（一）其他省级专项资金已支持的项目；
（二）当年不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的项目；
（三）已完工并验收的项目；
（四）征地拆迁等补偿费用；
（五）其他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不直接相关的项目。
第十条  补助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规定办理。涉及政府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补助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自觉接受审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并将补助资金使用情况报省生态环境厅。对违法违规使用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十二条  获得补助资金的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财政部门，每年应及时对上一年度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价，并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备案。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根据实际情况，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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